
 1 

证券代码:600050             证券简称:中国联通               公告编号:2017-075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9,037,354,292 股 

发行价格：6.83 元/股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认购金额（人民币元） 限售期 

1 中国人寿 3,177,159,590 21,699,999,999.70 36个月 

2 腾讯信达 1,610,541,728 11,000,000,002.24 36个月 

3 百度鹏寰 1,024,890,190 6,999,999,997.70 36个月 

4 京东三弘 732,064,421 4,999,999,995.43 36个月 

5 阿里创投 633,254,734 4,325,129,833.22 36个月 

6 苏宁云商 585,651,537 3,999,999,997.71 36个月 

7 光启互联 585,651,537 3,999,999,997.71 36个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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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淮海方舟 585,651,537 3,999,999,997.71 36个月 

9 兴全基金 102,489,018 699,999,992.94 36个月 

合计 9,037,354,292 61,725,129,814.36 - 

 预计上市时间 

2017 年 10 月 31 日，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 36 个月，

预计上市可交易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3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中国联通”

或“发行人”）于 2017 年 8 月 16 日依照法定程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各项议案；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募集资金运用实施安排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

权人士全权办理募集资金运用实施安排相关事宜的议案》；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依照法定程序召开了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

发行相关的各项议案。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2017年 9 月 13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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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出具了《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及非公

开发行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7〕983号），原则同意发行人本

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903,735.4292 万股 A 股股份的方案。 

2017年 10 月 1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了《关于核准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7〕1822 号），核准了公司发行不超过 9,037,354,292 股新股。 

 （三）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 

1、发行种类和面值：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2、发行数量及发行价格：9,037,354,292 股，人民币 6.83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1,725,129,814.36 元 

4、发行费用：人民币 179,060,127.77元（不含增值税） 

5、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61,546,069,686.59 元 

6、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金公司”） 

（四）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截至 2017 年 10 月 25 日，本次发行的 9名认购对象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深圳市腾讯信达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腾讯信达”）、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百度鹏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百度鹏寰”）、宿迁京东三弘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京东三弘”）、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创投”）、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云商”）、深圳光启互联技术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光启互联”）、深圳淮海方舟信息产业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淮海方舟”）和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兴全基金”）已分别将认购资金（扣除需要抵扣的保证金部分）

汇入主承销商指定账户，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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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验资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认购资金实收情况的验资

报告》（瑞华验字[2017]01540003 号），截至 2017 年 10 月 25 日，中金公司指

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实际收到 9 户特定投资者认购中国联通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17.25 亿元之认购资金，扣除需要抵扣的保证金部分，实

际收到认购金额合计人民币 59,323,873,324.98 元，已全部存入上述认购资

金专用账户中。 

截至 2017 年 10 月 26 日，中金公司将扣除承销保荐费（含增值税）后的

上述认购款项的剩余款项划转至本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根

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毕马威华

振验字第 1700642 号），中国联通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1,725,129,814.36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和其他发行费用总计人民币

179,060,127.77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1,546,069,686.59

元，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 9,037,354,292.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人民币 52,508,715,394.59 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7年 10月 3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五）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1、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

集资金金额符合发行人董事会会议、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监会令

第 7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

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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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中，需要办理私募

基金备案程序的发行对象均已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手续，相关资产管理产品

均已按照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基金专户备案。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定价、股票配售过程、缴款和验资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

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法律文件

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股数、发行价格，

以及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数量为9,037,354,292股，发行对象总数为9名，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

监会令第73号）等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数量、认购金额和限售期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认购金额（人民币元） 限售期 

1 中国人寿 3,177,159,590 21,699,999,999.70 36个月 

2 腾讯信达 1,610,541,728 11,000,000,002.24 36个月 

3 百度鹏寰 1,024,890,190 6,999,999,997.70 36个月 

4 京东三弘 732,064,421 4,999,999,995.43 36个月 

5 阿里创投 633,254,734 4,325,129,833.22 36个月 

6 苏宁云商 585,651,537 3,999,999,997.71 3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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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光启互联 585,651,537 3,999,999,997.71 36个月 

8 淮海方舟 585,651,537 3,999,999,997.71 36个月 

9 兴全基金 102,489,018 699,999,992.94 36个月 

合计 9,037,354,292 61,725,129,814.36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中国人寿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826,470.5万元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6 号 

法定代表人：杨明生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或国务院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

各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和代理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国家保险监

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腾讯信达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中一路腾讯大厦 36 层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创业投资（以上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规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3、百度鹏寰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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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二十号办公楼 540室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京东三弘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洪泽湖东路 19号恒通大厦 416-429室-YS0052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

账），市场营销策划，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计算机科技领域内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阿里创投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6,000.00 万元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 699 号 1号楼 3 楼 301 室 

法定代表人：张勇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除证券、期货）；为创业

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6、苏宁云商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931,003.9655 万元 

住所：南京市山西路 8 号金山大厦 1-5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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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近东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办公设备、通讯产品及配件的连锁销

售和服务，空调配件的销售，制冷空调设备及家用电器的安装与维修，计算

机软件开发、销售、系统集成，百货、自行车、电动助力车、摩托车、汽车

的连锁销售，实业投资，场地租赁，柜台出租，国内商品展览服务，企业形

象策划，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人才培训，商务代理，仓储，微型计算机配件、

软件的销售，微型计算机的安装及维修，废旧物资的回收与销售，乐器销售，

工艺礼品、纪念品销售，国内贸易，代办（移动、电信、联通）委托的各项

业务，移动通讯转售业务，货物运输代理，仓储，装卸搬运。出版物省内连

锁，普通货运，预包装食品（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酒类、婴幼儿配方乳

粉、乳制品）、散装食品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的零售，国内快递、国际快

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

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餐饮服务（限分公司经营）（按《餐

饮服务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建筑材料、装潢材料、摄像器材的销售、自

营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

代订酒店，初级农产品的销售，车载设备，智能家居，智能电子设备，音像

制品的零售，医疗器械销售，商品的网上销售，化妆品、汽车摩托车零配件、

汽车装潢、初级农产品、粮油及制品、母婴用品、纺织品、计生用品的销售，

儿童用品的研发与销售，儿童室内游戏娱乐服务，游乐设备租赁服务，图书，

报刊批发零售，摄影服务，开放式货架销售，育儿知识培训服务，家政服务，

汽车维修与保养，飞机销售与租赁、摄影服务、文印服务、汽车及配件销售，

石油制品、汽车用品、II 类医疗器械销售，礼品卡销售，经营性互联网信息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光启互联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

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互联项目的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兴办实业（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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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另行申报）；创业投资业务；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以

上均不含限制项目）。（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

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8、淮海方舟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

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

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

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

集基金管理业务）；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

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以上各

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 

9、兴全基金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00 万元 

住所：上海市金陵东路 368号 

法定代表人：兰荣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

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三）发行对象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各认购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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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本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发生重大交易。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本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决策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17年9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联通集团”） 

13,298,349,41

1 
62.7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8,488,300 1.36% 人民币普通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1,840,650 0.53%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凤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7,287,440 0.51%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坤藤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581,975 0.47% 人民币普通股 

齐齐哈尔市中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8,929,102 0.42% 人民币普通股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88,392,800 0.42% 人民币普通股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74,933,400 0.3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67,319,193 0.32% 人民币普通股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公司 57,529,742 0.27%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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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三）本次发行对本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联通集团持有公司 13,298,349,411股股份，持股比

例为 62.74%，为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本次

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联通集团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数为 13,298,349,411 股，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3.98%，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本次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联通集团 13,298,349,411 43.9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3,190,419,687 10.55%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腾讯信达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610,541,728 5.33% 人民币普通股 

嘉兴小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

保税港区百度鹏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024,890,190 3.39% 人民币普通股 

宿迁京东三弘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732,064,421 2.42% 人民币普通股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33,254,734 2.09% 人民币普通股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85,651,537 1.94% 人民币普通股 

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淮海

方舟信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85,651,537 1.94%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光启互联技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85,651,537 1.9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8,488,300 0.95%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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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的同时，联通集团向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结构调整基金”）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 1,899,764,201 股股份。

本次发行及本次控股股东联通集团向结构调整基金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

1,899,764,201 股股份完成后，联通集团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数为

11,398,585,2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7.70%，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因此，本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截至公告日，本次发行完成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境内上市人民币

普通股（A股） 

有限售条件 - 9,037,354,292 9,037,354,292 

无限售条件 21,196,596,395 - 21,196,596,395 

合计 21,196,596,395 9,037,354,292 30,233,950,687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得到补充，净资产将

增加，资产负债率降低，投融资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改善。同时，公司的偿债

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节约利息费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募集资金将用于“4G 能力提升项目”、“5G

组网技术验证、相关业务使能及网络试商用建设项目”和“创新业务建设项

目”的建设，有利于公司基础业务和创新业务的发展，有望提升公司未来的

经营业绩。此外，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引入中国人寿、腾讯信达、百度鹏寰、

京东三弘、阿里创投、苏宁云商、光启互联、淮海方舟和兴全基金等与中国

联通主业关联度较高、能够产生协同效应和促进作用的战略投资者作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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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有利于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长期盈利能力。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经营效益需在项目建成后的一段时期内才能完

全释放，短期内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可能受到一定程度

的影响。但项目实施后，公司将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收入和利润水平将得

到提高，盈利能力和盈利稳定性有望增强。 

（二）业务和收入结构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4G 能

力提升项目”、“5G 组网技术验证、相关业务使能及网络试商用建设项目”和

“创新业务建设项目”，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及核心竞争力。本次发

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保持不变，创新业务收入占比有望提升。 

（三）公司治理 

本次发行完成后，联通集团持股比例为 43.98%，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的同时，联通集团正在办理向结构调整基金转让其持有的本公

司 1,899,764,201 股股份相关事宜。本次发行及本次控股股东联通集团向结

构调整基金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 1,899,764,201 股股份完成后，联通集团合

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数为 11,398,585,21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7.70%，

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本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对发行人现有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仍将保持

其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由

于有更多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并成为公司股东，来自投资者的监

督将更加严格，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决策的科学性，从而完善公司的治理

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继续严格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四）高级管理人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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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对高管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完

成后，中国联通将以市场化运营为原则，探索经理层市场化选聘机制和市场

化管理机制。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均不会发生变化，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

间产生同业竞争及新增关联交易。同时，公司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交

所关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确保上市公司依法运作，保护上市公

司及其他股东权益不受损害。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中介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公司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代）：毕明建 

保荐代表人：郭允、陈洁 

项目协办人：樊婧然 

项目成员：周雷、吴丹、贺君、张玮、郭宇泽、赵思宁、陈枫、黄达鑫、

赵佳琦、周冠宇、刘源、郭月华、岳丛璐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座 27层及 28 层 

联系电话：010-6505 1166 

联系传真：010-6505 1156 

（二） 发行人律师 

机构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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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负责人：吴刚 

经办律师：吴刚、孙慰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 12号新华保险大厦 6层 

联系电话：010-6569 3399 

联系传真：010-6569 3838 

（三）发行人审计机构和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事务所负责人：邹俊 

经办注册会计师：罗科、肖中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号东方广场毕马威大楼 8 层 

联系电话：010-8508 5000 

联系传真：010-8518 5111 

七、备查文件 

1、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认购资金实收情况的验资报

告》（瑞华验字[2017]01540003号）。 

2、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毕

马威华振验字第 1700642号）。 

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

规性的报告》。 

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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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之发行过程和认

购对象合规性见证法律意见书》。 

5、《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发行情况报

告书》。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 


